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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言 

1. 本文件列述了常驻代表及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

会（常驻代表咨委会）于 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3 月期间所开展的各项

活动。常驻代表咨委会任命 Naveen Prakash Jung Shah 先生（尼泊尔）为

报告员，负责向经社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本报告。 

常驻代表咨委会所开展的活动 

2. 在审查所涉期间，常驻代表咨委会共举行了六次例会、以及两

次专门旨在审查 2012-2013 两年期战略框架草案的特别会议。 

3. 在其所举行的例会上，常驻代表咨委会讨论了以下各项议题： 

(a) 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成果：在对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

议所取得的各项成果进行审查时，常驻代表咨委会审议了在该届年会所取

得的各项主要成果，包括该届年会所通过的六项决议和一项关于经社会第

六十六届会议的举行日期、地点和主题的决定。随着其升格为经社会年会

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事务特别机关会议的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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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，为各方在高级别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的论坛。常驻代表咨委

会对执行秘书和秘书处为召开这届经社会年会所做的努力表示祝贺，并表

示尤其感谢泰国政府主办这次活动； 

(b) 经社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的筹备工作：秘书处向常驻代表咨

委会通报说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批准选择大韩民国仁川为经社会第六十

六届会议的举办地。常驻代表咨委会审查了秘书处为此而开展的各项筹备

工作，并就会议的举行日期和议程、以及会议的主题研究工作，提出了咨

询意见和指导意见； 

(c) 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：常驻代表咨委会就

经社会通过的各项相关决议的执行情况，尤其是其中关于执行《巴厘成果

文件》以应对粮食、燃料和金融危机问题的第 65/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，

提出了咨询意见和指导意见； 

(d) 审议以下各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果： 

(i) 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第一届会议； 

(ii) 宏观经济政策、减贫和包容性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； 

(iii)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； 

(iv) 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第一届会议； 

(v) 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理事

会第四届会议； 

(vi)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五届会议；  

(vii)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五届会议； 

(viii)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工程及机械中心理事会第五

届会议； 

(ix) 《北京行动纲要》及其区域和全球成果区域执行情况

亚太高级别政府间审查会议； 

(x) 亚太经社会新设东亚和东北亚、北亚和中亚、以及南

亚和西南亚诸次区域办事处问题政府间特别会议； 

(xi) 第六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； 

(e)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亚太经社会 2010-2011 两年
期方案预算进行审查所取得的成果： 常驻代表咨委会听取了行政和预算

问题咨询委员会（行预咨委会）对亚太经社会 2010-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

的审查的成果简介。行预咨委会表示，它支持亚太经社会 2010-2011 年的

拟议方案预算，并表示尤其对重新调整亚太经社会定位的状况、以及由此

而促成对方案结构内容的改变感兴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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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设立次区域办事处方面所的进展情况：常驻代表咨委会听

取了着手设立以下三个次区域办事处方面的情况：(i) 计划设在大韩民国

仁川的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；(ii) 计划设在印度新德里的南亚和西

亚次区域办事处；(iii) 计划设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北亚和中亚次区域

办事处； 

(g) 2008-2009 年方案业绩审查报告：常驻代表咨委会审查了

2008-2009 年方案业绩报告，供随后提交经社会审议； 

(h) 2010年 1月至 12月期间亚太经社会的拟议会议和培训方案
日历：常驻代表咨委会审查了这一日历的各项条目，并听取了关于所提议

事项的澄清说明。 

(i) 审查 2012-2013 两年期战略框架草案：常驻代表咨委会就

战略框架草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 

4. 常驻代表咨委会听取了亚太经社会正在开展的以下各项举措和

相关活动的简要介绍：(a) 亚太经社会关于发展社区电子中心的工作,其

目的是处理贫困问题，并缩小数码鸿沟；(b)《北京行动纲要》及其区域

和全球成果区域执行情况亚太高级别政府间审查会议；(c) 亚太经社会 - 

国际减灾战略联合出版物《亚太灾情报告》；(d) 第六次亚洲及太平洋环

境与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；(e) 改善非正规行业和非正规就业

的计量工作：区域间合作所发挥的作用。 

5. 此外，秘书处还听取了执行秘书就秘书处所开展的各项相关工

作（包括她出访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和她出席各次重要会议所取得

的成果）所作的定期简介。 

． ． ． ． ． 


